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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省预防医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

与健康所、广东省生物与药物研究所、清华大学、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中山方诺环保技术有

限公司、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安吉尔饮水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艾欧史密斯（中国）环

境电器有限公司、惠州市银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凯得菲流体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佛山市芯耀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粟子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惠特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澳科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溢泰（南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质量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阿波罗环保器材有限公

司、珠海海关检验中心、青岛环湾检测评价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科华康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上海丰

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碧丽饮水设备有限公司、连云港市质检中心（公开征求意见版本的排名不分

先后，请以最终发布文件为准）。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甘日华、连晓文、胡小键、钟世顺、张晓健、陈世望、陈振中、李敏、苏钜昌、

梁黎冰、钟明敏、罗滨文、郁巧、刘洪均、关险峰、刘社军、张文涛、翁奕武、李正勇、赵戈玲、朱吉

兴、周志红、林治权、刘敏、董小冰、夏志先、廖倩红、明莉莉、刘珊珊、殷文（公开征求意见版本的

排名不分先后，请以最终发布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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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二次修订）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饮

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我国从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颁布以来，发布了《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

（2001）、《生活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GB/T 17218-1998），国家疾控局2021年委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修订了《生活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20214636-T-361)，现正在

批准中，但这些规范中对生活饮用水阻垢剂的卫生安全和管理规范不详细，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目前，生活饮用水阻垢剂主要是生活饮用水用阻垢剂、大型水质处理器膜前用阻垢剂和生活饮用水

用缓释阻垢剂，通过螯合、分散、晶格畸变等作用抑制水垢形成，从而达到水质处理器、饮水机和饮用

水阻垢，但他们各种使用场景不同，使用阻垢剂种类、剂型和残留量不同，对其卫生安全要求也不同。

大型反渗透和纳滤水质处理器膜前使用和市政自来水使用的阻垢剂多采用液体或固体药剂，可以使用计

量泵根据流量投加；而家用或类似用途水质处理器使用的阻垢剂是缓释阻垢剂，这些缓释阻垢剂的加工

需要在普通的阻垢剂中增加辅助材料（载体和包衣）等物质，其中有些物质不在卫生部《涉及饮用水卫

生安全产品分类目录》和《利用新材料、新工艺和新化学物质生产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判定依据》

中，从而增加其卫生安全风险。

因此，制定生活饮用水阻垢剂卫生安全和管理规范，旨在引导生活饮用水阻垢剂行业健康发展，膜

前使用阻垢剂应明确阻垢原料和辅助成分，非膜前使用阻垢剂（供水系统、饮水机、一般水质处理器）

应明确阻垢成分和辅助（如缓释阻垢剂的载体和包衣）材料，还需要明确停用条件的动态渗透残留物的

最高浓度；自来水中应用目的是消除因水结垢所产生的感观问题，应明确药剂的质量等级、所带入的杂

质含量的限值和对环境风险的控制要求。为科学应用阻垢剂提供卫生安全与管理规范，确保群众的身体

健康，结合现行标准和规范，制订生活饮用水阻垢剂卫生安全和管理规范，在技术和方法上是可行的，

也是非常必要的。生活饮用水阻垢剂卫生安全与管理规范颁布实施后，将有效地推动我国净水产品技术

发展，提高群众饮水质量，提升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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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饮用水阻垢剂卫生安全与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活饮用水阻垢剂卫生安全、检验及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生活饮用水使用的阻垢剂生产、使用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886.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六偏磷酸钠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750（所有部分）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1893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2149 工业循环冷却水和锅炉用水中硅的测定

GB/T 16632 水处理剂阻垢性能的测定 碳酸钙沉积法

GB/T 16483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

GB/T 17218 生活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防护材料及水处理材料卫生安全评价

GB/T 17519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活饮用水阻垢剂

具有能分散生活饮用水中难溶性钙镁无机盐、阻止或干扰难溶性无机盐钙镁沉淀与结垢的功能，并

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要求的化合物或混合物阻垢剂（以下简称“阻垢剂”）。

阻垢剂适用范围包括市政自来水用阻垢剂、大型水质处理器膜前用阻垢剂的非缓释阻垢剂和生活饮

用水用缓释阻垢剂。

3.2

市政自来水用阻垢剂

用于市政自来水的阻垢及缓蚀作用的阻垢剂（如六偏磷酸钠），防止水质加热后结垢（产生水面片

状漂浮物、水垢沉淀物等水质感观问题），并对供水系统具有一定的缓蚀作用。

3.3

大型水质处理器膜前用阻垢剂

用于生活饮用水大型反渗透或纳滤水质处理器膜前的阻垢剂 ，可防止膜结垢，提高净水回收率和

使用寿命的液体或固体阻垢剂产品。

3.4

生活饮用水用缓释阻垢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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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生活饮用水阻垢剂与辅助材料（载体或包衣成分）复合或复配在一起，在水通过时，阻垢剂成

分通过辅助材料（载体或包衣）缓慢溶解到水中，保护后续反渗透膜或纳滤膜免受水垢堵塞，或防止水

质加热时结垢并具有一定的缓蚀作用的生活饮用水用缓释阻垢剂（以下简称“缓释阻垢剂”）。

可分为以下两类：一是膜前用缓释阻垢剂，用于反渗透或纳滤水质处理器膜前，防止膜结垢堵塞；

二是供水系统（非膜前）用缓释阻垢剂，用于一般水质处理器、供水设备及管道、饮水机等供水系统，

防止水质加热时结垢并具有一定的缓蚀作用。

3.5

阻垢滤芯或组件

在滤芯或组件中装配有缓释阻垢剂，在水通过时能释放出阻垢成分，阻止钙镁离子产生结晶沉淀，

用于反渗透或纳滤水质处理器膜前的，防止膜结垢堵塞；用于供水系统的，防止水质加热时结垢和具有

一定缓蚀作用。

3.6 阻垢率

指阻垢剂防止水垢形成能力，用%表示。

3.7 有效成分释放浓度

指滤芯或组件中缓释阻垢剂模拟在使用状态水中释放出的阻垢剂有效成分浓度，用mg/L表示。

3.8 有效阻垢浓度

以磷酸盐类的阻垢率大于95%所需的总磷浓度值作为阻垢滤芯或组件的有效阻垢浓度。

4 技术要求

4.1 卫生安全要求

4.1.1 基本卫生要求

生活饮用水阻垢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的要

求，应取得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行政许可方可生产、销售和使用。

4.1.2 生活饮用水非缓释阻垢剂的卫生安全要求

应符合GB/T 17218的要求。

4.1.3 缓释阻垢剂的卫生安全要求

4.1.3.1 膜前用缓释阻垢剂

缓释阻垢剂 的应符合 GB/T 17218 的要求，主要阻垢成分和辅助材料（载体、包衣）的重金属元素、

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及可能含有的成分应符合GB 5749、GB/17218规定要求，GB 5749和

GB/17218未做规定的指标可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进行评价，而国内外未有相关项目的标准的，需按GB/T

17218附录B毒理学安全评价程序和方法开展评价。

4.1.3.2 非膜前用缓释阻垢剂

非膜前用缓释阻垢剂，应符合GB/T 17218的4.1.3.1要求，感官性状指标还应符合GB 5749的要求，

的检验、GB/T 17218附录B毒理学安全评价程序和方法开展试验。

4.1.4 阻垢滤芯或组件的卫生安全

应符合GB/T 17219的要求。

4.2 产品质量要求及适用范围和原料要求

4.2.1 产品质量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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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阻垢剂产品质量（包括但不限于杂质含量等关键指标）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对于尚无国家或行业标准的产品，生产企业必须制定并提供已在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备案的有效

企业标准，明确外观与理化指标要求，理化指标应有：有效成分含量、pH（固体的 1%水溶液）、杂质、

水不溶物等的要求。

4.2.1.2 生活饮用水用六偏磷酸钠阻垢剂的质量应符合附录 A.7.1[附录 A.7.1 的质量指标值参照并

符合及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六偏磷酸钠》（GB 1886.4）]的要求]。

4.2.1.3 缓释阻垢剂（阻垢滤芯或组件）的关键性能，包括有效含量、有效阻垢浓度、阻垢率、释放

周期、初期暴释率等，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要求。如无国家或行业标准，则应符合生产企业已备案

的企业标准。

4.2.1.4 产品的成分或组成信息应清楚，明确该化学品是化合物还是混合物、化学名称、CAS 号、有

效成分浓度或浓度范围（质量分数，%）、释放浓度等。

4.2.2 市政自来水用阻垢剂的种类及原料要求

市政自来水用阻垢剂的种类为聚磷酸盐，其主要产品种类为六偏磷酸钠等。

原料应为食品级的磷酸和氢氧化钠或碳酸钠（详见附录 A.1），不得含有塑化剂（邻苯二甲酸酯未

检出）。

4.2.3 大型水质处理器膜前用阻垢剂的种类及原料要求

大型反渗透或纳滤水质处理器膜前使用阻垢剂的种类为磷（膦）酸盐及聚磷（膦）酸盐、硅酸盐及

聚硅酸盐、丙烯酸-2-丙烯酰胺-2-甲基丙磺酸共聚物、聚马来酸及其复配产品的阻垢剂。

原料应符合相应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

4.2.4 膜前用缓释阻垢剂的种类和原料要求

家用或类似用途反渗透或纳滤水质处理器膜前使用阻垢剂的种类为含有磷（膦）酸盐及聚磷（膦）

酸盐、硅酸盐及聚硅酸盐、丙烯酸-2-丙烯酰胺-2-甲基丙磺酸共聚物、聚马来酸及其复配产品的缓释阻

垢剂的阻垢滤芯或组件。

缓释载体或包衣原料成分应符合相应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

4.2.5 供水系统用缓释阻垢剂的种类和原料要求

供水系统使用阻垢剂的种类为含有磷酸盐类与硅酸盐类缓释阻垢剂的阻垢滤芯或组件。

缓释载体或包衣原料成分应包含在《利用新材料、新工艺和新化学物质生产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

产品判定依据》清单中（如多聚磷酸盐原为磷酸、碳酸钠、二氧化硅、氧化钙等）。

4.3 使用浓度或释放浓度要求

4.3.1 市政自来水用的阻垢剂使用浓度要求

市政自来水用的阻垢剂使用浓度，应根据原水水质进行预试验确定最佳使用浓度。

市政自来水常用阻垢剂为六偏磷酸钠，最大使用浓度为总磷≤1.0mg/L（以P计）（备注：磷对水生

态环境的潜在风险详见编制说明）。

4.3.2 大型水质处理器膜前的阻垢剂使用浓度要求

大型水质处理器膜前使用阻垢剂应根据原水水质，进行预实验确定最佳的阻垢剂种类及其使用浓度，

允许最大使用浓度不得超过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或NSF/ANSI 60标准的最大使用浓度[磷酸盐类为总磷

10 mg/L（以PO4

3-
计）、硅酸盐类为16 mg/L（以SiO2计）]或企业标准要求。

4.3.3 膜前用缓释阻垢滤芯或组件的有效成分释放浓度要求

根据原水水质和产品特点要求不同而使用不同释放浓度（详见各品牌缓释阻垢剂说明书释放浓度，

释放浓度即是使用浓度）。允许最大释放浓度不得超过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或NSF/ANSI 60标准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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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浓度[磷酸盐类为总磷10 mg/L（以PO4

3-
计）、硅酸盐类为硅酸盐16 mg/L（以SiO2计）]或企业标准

要求。

磷（膦）酸盐类缓释阻垢剂有效成分释放浓度总磷为0.1～3.3 mg/L（以P计），硅酸盐类缓释阻垢

剂有效成分释放浓度为硅酸盐0.5-16 mg/L（以SiO2计），其他类型缓释阻垢剂有效成分释放浓度按其

企业标准执行。

4.3.4 供水系统用缓释阻垢滤芯或组件的有效成分释放浓度要求

根据原水水质和产品特点要求不同而使用不同释放浓度（详见各品牌缓释阻垢剂说明书释放浓度）。

允许最大释放浓度（使用浓度）不得超过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要求。

磷酸盐类缓释阻垢剂有效成分释放浓度为总磷0.1～1.5 mg/L（以 P 计），硅酸盐类缓释阻垢剂有

效成分释放浓度为硅酸盐0.5～5 mg/L（以SiO2计），其他类型缓释阻垢剂有效成分释放浓度按生产企

业产品说明执行。

4.4 水中阻垢成分残留浓度和水质卫生要求

4.4.1 市政自来水用阻垢剂后出厂水水质卫生要求

市政自来水使用六偏磷酸钠等阻垢剂后，出厂水水质应符合GB 5749的要求，水中总磷浓度≤

1.0mg/L（以 P 计）。

4.4.2 膜前用阻垢剂后设备出水水质卫生要求

家用或类似用途反渗透和纳滤设备水质处理器膜前使用缓释阻垢剂、大型反渗透或纳滤水质处理器

膜前使用阻垢剂后，设备出水水质应符合相应卫生标准或规范要求[出水水质应符合GB 5749、《生活饮

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反渗透处理装置》或《饮用净水水质标准》（CJ/T 94）要

求]；连续运行制水状态下饮水出水口水中，磷酸盐类残留总磷（ P 计）≤ 0.2mg/L，硅酸盐类残留二

氧化硅（以SiO2 计）≤ 0.5mg/L，其他阻垢成分和其他类型缓释阻垢剂水中残留物和浓度按其生产企

业产品说明执行。

4.4.3 供水系统出水口水质卫生要求

供水系统使用缓释阻垢剂后，设备出水水质应符合相应卫生标准或规范要求（出水水质应符合GB

5749、《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一般水质处理器》要求）；连续运行制水状

态下饮水出水口中，磷酸盐类缓释阻垢成分总磷（以P计）增加量≤ 1.5mg/L，硅酸盐类阻垢成分二氧

化硅（以SiO2 计）增加量≤ 5.0mg，其他阻垢成分和其他类型缓释阻垢剂水中残留物和浓度按其生产

企业产品说明执行。

4.5 阻垢滤芯或组件的 NSF 静态浸泡和水质处理器供水系统在停用条件动态渗透的要求

4.5.1 阻垢滤芯或组件的 NSF 静态浸泡要求。

阻垢滤芯或组件在进行NSF静态浸泡试验时，产品应符合GB/T 17219 要求。

4.5.2 使用缓释阻垢剂的水质处理器和供水系统在停用条件的动态渗透阻垢成分残留浓度的要求。

供用阻垢剂的水质处理器和供水系统，应采用相应技术，减少停机或长期停用后启动时的阻垢成分

的渗透作用，他们在停用条件的动态渗透阻垢成分残留浓度不应超过 NSF/ANSI 60 规定（磷酸盐类或硅

酸盐类）上限要求或企业标准的要求。

5 检验方法

5.1 阻垢剂卫生安全的检验

5.1.1 非缓释阻垢剂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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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最大使用剂量的10倍称取阻垢剂样品以水溶解。不易溶于水的阻垢剂，在通风橱中，用盐酸酸化

至pH＜2，如果样品没有完全溶解,缓慢加热到所有样品溶解（切忌煮沸）。将溶液移至1 L的容量瓶中，

用纯水定容，按GB/T 17218规定的检验方法和检测指标检验。

5.1.2 缓释阻垢剂的检验

5.1.2.1 膜前用缓释阻垢剂 将缓释阻垢剂研磨成粉状，最大使用剂量的 10 倍称取样品，盐酸

或王水消解将样品全部完全溶解。将溶液移至 1 L 的容量瓶中，用纯水定容，按 GB/T 17218 规定的检

验方法和检测指标检验。

缓释阻垢剂的辅助材料（载体、包衣）成分不在《利用新材料、新工艺和新化学物质生产的涉及饮

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判定依据》清单中的，在GB 5749中时，需按GB/5750.6开展重金属、GB/T 5750 附录

A 吹扫捕集GC/MS法进行挥发性有机物、 GB/T 5750 附录B 固相萃取GC/MS法半挥发性有机物方法的检

验。采用CPA mCthod 625方法可能含有成分的检验。生活饮用水缓释阻垢剂的辅助材料在 GB5749中未

作规定时,还应通过GB/T 17218的程序和方法开展毒理学试验。

5.1.2.2 非膜前用缓释阻垢剂 按 5.1.2.1 的膜前用缓释阻垢剂的检验方法和处理外，还将缓释

阻垢剂研磨成粉状，盐酸或王水消解将样品全部完全溶解，将溶解液 pH 调整到 6.5-8.5 之间，还需进

行感官性状指标的检验、GB/T 17218 附录 B毒理学安全评价程序和方法开展试验。

5.1.3 阻垢滤芯或组件的检验

阻垢滤芯或组件应按GB/T 17219和《卫生部涉用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检验规定》（2001）的要求进

行浸泡检验，同时还应按5.3.2检验阻垢滤芯或组件中缓释阻垢剂的有效成分释放浓度。

5.2 阻垢剂质量指标检验

5.2.1 质量检验体系

应按《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 3 部分：水质分析质量控制》GB/T 5750.3的要求做好产品质

量分析控制，产品应有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每批次有出厂检测，建立产品质量追溯管理体系。

5.2.2 质量指标检验

阻垢剂质量（杂质及水不溶物等）指标按相应国标或行标或企业标准要求进行检验。六偏磷酸钠的

杂质及水不溶物等理化指标的检验方法按GB 1886.4附录规定的检验方法。

5.2.3 缓释阻垢剂的有效含量检验

磷（膦）酸盐类阻垢剂的有效含量磷酸盐或总磷的检验，磷酸、正磷酸盐阻垢剂可按GB/T 5750.5

磷酸盐检验方法直接测定。聚磷酸盐、有机磷（膦）酸盐在酸性介质中，用过硫酸钾作分解剂，将聚磷

酸盐和有机磷（膦）转化为正磷酸盐的预处理，按《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GB/T 11893）

测定总磷，再进行换算成磷酸盐的含量。六偏磷酸钠的总磷酸盐含量按GB 1886.4 附录要求检验。

硅酸盐类阻垢剂的有效含量的二氧化硅的检验，按GB/T 12149 或企业标准方法测定。

羧酸类阻垢剂的有效含量的检验，按企业标准进行。

5.2.4 有效阻垢浓度检验

阻垢滤芯或组件中有效阻垢浓度试验，详见附录 B。

缓释阻垢剂有效阻垢浓度试验，详见附录 C。

5.2.5 阻垢滤芯或组件阻垢率测试方法

阻垢滤芯或组件阻垢率测试方法 滴定硬度计算法，详见附录 D。

5.3 阻垢滤芯或组件中缓释阻垢剂的有效成分释放浓度检验

5.3.1 阻垢滤芯或组件中有效成分释放浓度的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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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阻垢滤芯或组件中安装进出水装置，通过调节进水阀调节滤芯流量，分别额定流量（阀门开度约

50%左右）、小流量（额定流量30%或阀门开度约15%左右）、大流量（额定流量1.5倍或阀门开度约85%

左右），在出水时间段（相隔3min左右）连续采样3组样品（样品水样数量，按实验室的实际情况），

通水压力在0.1～0.3MAa进行通水试验。记录每组实验时的流量和压力。

上述方式试验2小时后，再用市政自来水额定流量通水采样（相隔1min左右），连续采样3组样品。

5.3.2 阻垢滤芯或组件中有效成分释放浓度的检验项目

阻垢滤芯或组件中缓释阻垢剂的有效成分释放浓度检验项目，磷（膦）酸盐类检验总磷，硅酸盐检

验二氧化硅，它它阻垢剂检验其有效浓度按其企业进行。

按上述5.3.1的水样测量，分别记录小流量、额定流量、大流量的释放浓度。检验结果应符合企业

标准的要求。

5.4 水质处理器使用阻垢剂后饮水出水口水质检验

5.4.1 饮水出水口水质检验

根据应用阻垢剂的产品特性，按GB 5749 的规定项目进行选测，缓释阻垢剂应进行塑化剂邻苯二甲

酸酯类和双酚A的检验，检验方法GB/T 5750 的方法进行，检验结果应符合GB 5749 的要求。

5.4.2 饮水出水口水质总磷的检验

水质处理器和饮水机应用磷（膦）酸盐类阻垢剂后，在连续运行10min后，在饮水出水口取3个水样

进行总磷（参照附录D）测定，按《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GB/T 11893）方法检验。

5.4.3 饮水出水口水质二氧化硅的检验

水质处理器和饮水机应用硅酸盐类阻垢剂后，在连续运行10min后，在饮水出水口取3个水样进行二

氧化硅（以SiO2计）测定，按《工业循环冷却水和锅炉用水中硅的测定》（GB/T 12149）方法检验。

5.4.4 饮水出水口水质羧酸类的检验

反渗透和纳滤设备水质处理器膜前使用羧酸类阻垢剂后，在连续运行10min后，在饮水出水口取3

个水样进行相应水中阻垢成分浓度测定，按企业标准执行。

5.5 阻垢滤芯或组件和含阻垢剂水质处理器在停用条件的静态和动态渗透检验

5.5.1 阻垢滤芯或组件的 NSF 浸泡释出物检验

阻垢滤芯或阻件参照 NSF 60的要求进行浸泡释出物试验，检验方法详见附录 E 。

5.5.2 使用阻垢剂的水质处理器和供水系统在停用条件的动态渗透阻垢成分残留浓度的检验

使用阻垢剂的水质处理器和供水系统在停用条件的动态渗透阻垢成分残留浓度的检验，检验方法详

见附录 F。

6 管理要求

6.1 产品是化合物或混合物的要求

6.1.1 化合物或混合物

用于生活饮用水阻垢剂的产品必须是化合物或混合物或化合物与其他辅助材料 （载体、包衣）复

合（复配）的缓释阻垢剂混合物或几种化合物复配的混合物阻垢剂。

6.1.2 化合物的原料

生活饮用水阻垢剂的产品是化合物时，应标明这个化合物的原料，如六偏磷酸钠的原料是食品添加

剂磷酸（含湿法磷酸）和碳酸钠或氢氧化钠。

6.1.3 混合物或缓释阻垢剂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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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饮用水阻垢剂的产品是化合物与其他辅助材料 （载体、包衣）复合（复配）的缓释阻垢剂，

标明主要阻垢成分的化合物和辅助成分的化合物；几种化合物复配的混合物阻垢剂时，应标明这个混合

物的原料，即主要阻垢剂的化合物。如某品牌的缓释阻垢剂由（1-羟基乙叉）双膦酸钠盐（HCDP）、2-

膦酸丁烷-1,2,4-三羧酸（PBTCA）阻垢剂与辅助材料碳酸钙载体、聚丙烯酸酯包衣复合的混合物。

6.2 生产过程卫生要求

生活饮用水阻垢剂生产企业的生产条件和生产过程应符合《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企业卫生

规范》的要求，生产市政自来水使用六偏磷酸钠卫生要求应符合附录 A；聚磷酸盐缓释阻垢剂生产过程

量化标准见附录 G，其他阻垢剂的生产条件和生产过程应制订与执行良好生产过程卫生要求。

6.3 阻垢滤芯或组件的阻垢剂成分和有效成分释放浓度要求

每个阻垢滤芯或组件应明确缓释阻垢剂的有效含量、有效成分释出浓度、有效阻垢浓度、阻垢率、

净水流量、额定总净水量等技术参数。配套家用或类似用途反渗透和纳滤设备水质处理器膜前使用及供

水系统使用时，应根据待处理原水的钙、镁、pH 等，应按文件 5.3 阻垢滤芯或组件中缓释阻垢剂的有

效成分释放浓度检验方法进行相应的试验，确定缓释阻垢剂最佳释出（使用）浓度、净水流量、额定总

净水量。

6.4 标签说明书及使用单位

6.4.1 阻垢剂

产品说明书应按《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国卫办监督发〔2013〕13 号）

和 GB/T 16483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和 GB/T 17519《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

写指南》强制披露所有配方成分（包括辅助材料残留），编写《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标注有效含

量、有效阻垢浓度等。使用单位应严格按许可的适用范围选择阻垢剂的种类。

6.4.2 市政自来水用阻垢剂

市政自来水用阻垢剂，包装中应明确生活饮用水或市政自来水专用，不得与工业用阻垢剂混放混用。

市政自来水使用阻垢剂时需配置在线自动检测和投加控制系统。禁止在铝制管网中使用聚磷酸盐类阻垢

剂，

6.4.3 大型水质处理器膜前使用的阻垢剂

大型水质处理器膜前使用的阻垢剂，其标签或说明书应明确废水应排到污水管道，并符合国家标准

和当地生态环境相关规定。

6.4.4 缓释阻垢剂

标签或说明书应明确缓释阻垢剂的主要成分和辅助材料 （载体和包衣）、有效成分的释出浓度、

有效阻垢浓度。

6.4.5 水质处理器应用缓释阻垢剂

水质处理器应用缓释阻垢剂说明书描述首次使用和间歇使用开机时，应对残留物质有冲洗和排放措

施。并在说明书中描述相应缓释阻垢剂的主要成分（包括载体和包衣）、有效成分的释出浓度、用户端

出水总磷或二氧化硅戓其他阻垢成分的含量。

6.4.6 缓释阻垢滤芯或组件

缓释阻垢滤芯或组件的标签或说明书应明确是膜前用缓释阻垢剂（用于反渗透或纳滤水质处理器膜

前，防止膜结垢堵塞）还是供水系统（非膜前）用缓释阻垢剂（用于一般水质处理器、供水设备及管道、

饮水机等供水系统，防止水质加热时结垢和缓蚀作用）。

说明书中描述相应缓释阻垢剂的主要成分（包括载体和包衣）、有效成分的释出（使用）浓度，净

水流量、工作压力、额定总净水量。



T/GDPMA 0003-2025

12

A

附 录 A 六偏磷酸钠阻垢剂生产企业卫生要求

依据《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20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

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31647-2018）、《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生活饮用

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GB/T 17218）、NSF/ANSI 60等要求编制生活饮用水六偏磷酸钠阻

垢剂生产企业卫生要求。

A.1 原料要求

项目 要求

磷酸原料
食品添加剂（热法）磷酸（P2O5≥56.5%），As≤0.5 mg/kg，F≤10 mg/kg

可添加 0.1%硫化钠（Na2S）沉淀重金属，在后续工艺中过滤

钠源
氢氧化钠（GB/T 209-2018，Hg≤0.01 mg/kg）或碳酸钠

避免含 Pb 风险高的工业级碳酸钠

原料验证 每批次检测重金属（Pb、Cd、As）

A.2 生产场所要求

A.2.1 独立厂房

厂区应远离污染源（如化工区、垃圾场等），距离≥500 米，有独立生产场所，必须与工业级产

品生产区域有物理隔离，避免交叉污染。

A.2.2 清洁度等级

生产车间纯化、包装区空气洁净度应达到 30 万级。

A.2.3 布局分区

生产布局应有下列功能分区，独立纯化、包装和成品仓库，单向流设计：物料流向不可逆，避免

回流污染。

A.3 功能区具体要求

区域 技术要求 特殊设施

原料预处

理区
防潮防尘，不锈钢料斗（304 材质） 金属探测仪（灵敏度≥0.5mm Fe）

高温聚合

区
防爆设计，耐温≥800℃的耐火材料 氮气保护系统（纯度≥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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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技术要求 特殊设施

纯化区 316L 不锈钢墙面，离子交换柱距墙≥0.5m
UV 灭菌灯（波长 254nm，强度≥70

μW/cm²）

包装区
洁净工作台，自动包装机与物料接触部分为食

品级 PP
电子秤（精度±0.1g，定期校准）

A.4 生产工艺规范

A.4.1 关键工艺参数

工序 控制要点 监控频率

熔聚 620±2℃，氮气保护，保温 2h 实时在线

急冷 降温速率≥80℃/min（避免偏磷酸钠生成） 每批次

离子交换 树脂类型：Amberlite IRC748，流速≤2 BV/h 每 50 批次更换

A.4.2 禁止行为：

回收使用过滤残渣。

人工直接接触未包装产品。

A.5 生产环境控制

A.5.1 空气处理系统

A.5.1.1 包装区空气净化系统

新风量≥20%，高效过滤器（H13）。

换气次数≥12 次/h，压差梯度≥5Pa（洁净区＞非洁净区）

A.5.1.2 微生物监控

项目 限值（沉降菌） 检测频率

一般区域 ≤100 CFU/4h 每周 1次

包装点关键操作区 ≤10 CFU/4h 每日次

A.5.2 水质要求

工艺用水：纯化水（电导率≤5μS/cm，菌落总数≤100 CFU/mL）

冷却水：闭路循环系统（防锈、防藻和防军团菌处理）

A.6 防污染和人员卫生

A.6.1 防污染措施

地漏：带水封不锈钢地漏（清洁后消毒液封存）

废弃物：分类收集，化学残渣需危废资质处理

A.6.2 人员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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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人应持有健康证，涉水产品生产培训合格证，禁止佩戴首饰、化妆进入生产

区。进入包装车间应洗手更衣，穿洁净服才能进入。

A.7 产品质量和卫生要求

A.7.1 纯度与理化性能

指标
标准要

求
检测方法 比 较

总磷酸盐（以 P2O5计）含量ω

/%≥
68.0 GB 1886.4 附录 A中 A.4

含量高于 GB

1886.4

非活性磷酸盐（以 P2O5计）含

量ω/%≤
7.5 GB 1886.4 附录 A中 A.5

等同 GB

1886.4

聚合度（n）

10-20

链节占

比≥

80%

GB/T 12010.5-2010
GB 1886.4 无

要求

水不溶物ω/%≤ 0.05
GB 1886.4 附录 A 中

A.13

严于 GB

1886.4

pH 值（10g/L 溶液）
5.5-7.

5
GB 1886.4 附录 A中 A.6

严于 GB

1886.4

氟化物

（以 F 计），ω/%≤

0 .003 GB 1886.4 附录 A 中

A.12

等同 GB

1886.4

灼烧减量，ω/ %≤ 1.0
GB 1886.4 附录 A中 A.7

等同 GB

1886.4

铁(Fe)/(mg/kg)≤ 200
GB 1886.4 附录 A中 A.8

等同 GB

1886.4

总砷(As)/(mg/kg)≤

需检测无机砷占比（≤70%）

1.0
GB 1886.4 附录 A中 A.9

严 于 GB

1886.4

重金属（以 Pb 计）/(mg/kg)

≤

10 GB 1886.4 附录 A 中

A.10

等同 GB

1886.4

铅(Pb)/(mg/kg)≤ 2.0 GB 1886.4 附录 A 中

A.11

严于 GB

1886.4

上表未列的质量指标值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六偏磷酸钠》（GB 1886.4）要求执

行。

A.7.2 卫生安全指标 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GB/T 17218）的要求，同

时应符合下表要求。

污染物 限值（mg/kg） 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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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限值（mg/kg） 特殊要求

镉（Cd） ≤0.5 结合态镉检测（EDTA 提取法）

邻苯二甲酸酯 ≤0.5 16 种塑化剂全检（GB 31604.30-2016）

A.7.3 功能特性验证

A.7.3.1 阻垢性能

碳酸钙阻垢率：≥95%（GB/T 16632，250 mg/L Ca²⁺ ，80℃）。

A.7.3.2 稳定性测试

40℃/75%RH 存储 3个月，有效成分损失≤3%。

A.8 质量管理体系

A.8.1 二维码标签追溯系统：

二维码标签：外包装袋中应贴每批次的二维码标签，记录有原料名称及批号、熔聚反应设备名称

及编号、成品出厂检测数据等。

A.8.2 关键控制点（CCP）

A.8.3 必配文件与记录

车间平面图（标注洁净等级和压差）。

设备布局图（含安全逃生通道）。

清洁消毒记录（使用食品级消毒剂）。

每批次产品原料、生产工艺参数、成品检验报告。

卫生安全检验报告和许可批件

管网兼容性测试报告

原料溯源档案

聚合反应曲线图

纯化树脂再生记录

水溶液稳定性试验（每月检测聚合度变化）

A.8.4 验证要求

每年进行 洁净度验证（ISO 14644-1）。

每季度 气流可视化测试（烟雾试验）。

A.9 应用场景限制

场景 规范要求

投加量 ＜1.0 mg/L（以 P 计），需在线监测

管网兼容 铝制管道禁用，PVC 管需 pH≤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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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规范要求

性

高温系统 需额外检测 105℃热分解产物（偏磷酸钠≤0.1%）

A.10 产品包装规范

要素 技术要求

包装

外包装的标识应符合《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的要求，标

注生活饮用水市政自来水专用，不得与工业用阻垢剂混放混用。产品包装袋上应有牢

固、清晰的标志，内容包括：生产厂名、厂址、产品名称、净含量、批号或生产日期，

涉水批件号、执行标准。

标签内容
卫生许可批件号、最大投加量总磷（P 计）＜1mg/L

本产品符合 GB 5749 要求 专用于生活饮用水处理等

运输条件 防潮防暴晒

附 录 B （规范性）

阻垢滤芯或组件中有效阻垢浓度试验

本方法参照 GB/T 16632-2019。

B.1 主要仪器设备

B.1.1 恒温水浴锅：控温精度为±1℃。

B.1.2 分析天平：感量0.1mg。

B.1.3 500ml磨口锥形瓶。

B.1.4 50cm玻璃细管（内径2mm～4mm），带橡皮塞。

B.1.5 取阻垢滤芯2支或以上（足够试验用的2个平行样）

B.1.6 取最大净水流量和额定总净水量的不带压力桶的应用缓释阻垢剂家用或类似用途水质处

理器 2 台

B.2 试剂

B.2.1 氯化镁（MgCl2∙6H2O）：分析纯。

B.2.2 碳酸氢钠：分析纯。

B.2.3 无水氯化钙：分析纯。



T/GDPMA 0003-2025

17

B.3 测定步骤

B.3.1 硬水的配制

B.3.1.1 总硬度为 250mg±20mg/L、总碱度为 160m g±20mg/L 的配制硬水

准确量取 100L 纯水于 150～200L 容器中，加入 g 的无水氯化钙（C.2.3），充分搅拌待完全溶解

后，再加入 g 的氯化镁（C.2.1），搅拌使其溶解。滴定硬水的钙离子浓度值，使其控制在 mg/L（以钙

离子计），该硬水总硬度达到 250mg/L 左右（以 CaCO3计），放置室温（24℃以下），缓慢加入 g 的碳

酸氢钠（C.2.2），慢加快搅至完全溶解后，取样测定总碱度，使溶液总碱度达到 160mg/L 左右（以 CaCO3

计）。

B.3.1.2 总硬度为 350mg±20mg/L、总碱度为 220m g±20mg/L 的配制硬水

准确量取 100L 纯水于 150～200L 容器中，加入 g 的无水氯化钙（C.2.3），充分搅拌待完全溶解

后，再加入 g 的氯化镁（C.2.1），搅拌使其溶解。滴定硬水的钙离子浓度值，使其控制在 mg/L（以钙

离子计），该硬水总硬度达到 350mg/L 左右（以 CaCO3 计），放置室温（24℃以下），缓慢加入 g 的

碳酸氢钠（C.2.2），慢加快搅至完全溶解后，取样测定总碱度，使溶液总碱度达到 220mg/L 左右（以

CaCO3计）。

B.3.1.3 总硬度为 450mg±20mg/L、总碱度为 300m g±20mg/L 的配制硬水

准确量取 100L 纯水于 150～200L 容器中，加入 g 的无水氯化钙（C.2.3），充分搅拌待完全溶解

后，再加入 g 的氯化镁（C.2.1），搅拌使其溶解。滴定硬水的钙离子浓度值，使其控制在 mg/L（以钙

离子计），该硬水总硬度达到 250mg/L 左右（以 CaCO3计），放置室温（24℃以下），缓慢加入 g 的碳

酸氢钠（C.2.2），慢加快搅至完全溶解后，取样测定总碱度，使溶液总碱度达到 160mg/L 左右（以 CaCO3

计）。

B.3.1.4 目测观察配制的水样，若出现浑浊或测定的钙离子浓度小于配制要求值中的钙离子浓度达到

20mg/L 以上，则须重新配制。

B.3.1.5 配制的硬水须现配现用，室温下（24℃以下）放置时间最多不能超过四个小时。

B.3.2 样品预处理

B.3.2.1 阻垢滤芯或组件

取阻垢滤芯 2 支或以上（足够试验用的 2 个平行样）按《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防护材料

及水处理材料卫生安全评价标准》（GB/T 17219 报批稿）附录 C 水处理材料的 C.1 样品预处理：

按照产品说明书提供的清洗方式将产品清洗干净，若说明书未注明清洗方式，则先用纯水将水处

理材料清洗干净，滤芯放在相应设备或其他能够满足冲洗要求的容器或装置内进行冲洗，连续

冲洗 30 min。

B.3.2.2 应用缓释阻垢剂家用或类似用途水质处理器

水质处理器首次使用时，普遍冲洗时间为 30min。

B.3.3 取样方法

B.3.3.1 阻垢滤芯或组件

将阻垢滤芯或组件中安装进出水装置，通过调节进水阀调节滤芯流量，分别为流量小（阀门

开度约 15%左右）、额定流量（阀门开度约 50%左右）、流量大（阀门开度约 85%左右），在出

水时间段（相隔 3min 左右）连续采样 3 组样品（样品水样数量，按实验室的实际情况），通水

压力在 0.1-0.3MAa 进行通水试验。记录每组实验时的流量和压力。

上述方式试验 2 小时后，停止 30min 后再用市政自来水额定流量或产品说明书额定流量，

连通规定测试硬度值的配制硬水采样，连续采样 3 组样品，每组采样量为 1L。

B.3.3.2 应用缓释阻垢剂家用或类似用途水质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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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处理器首次使用时，用自来水冲洗 30min，停止 30min 后，开启水质处理器连通规定测试

硬度值的配制硬水采样，连续采样 3 组样品，每组采样量为 1L。

B.3.4 阻垢率的测定

B.3.4.1 加热温度

根据产品应用设计的最高加热温度或实际使用工况中最不利条件下的温度，设定为试验测试温度。

B.3.4.2 测试步骤

同时量取 250ml 标注为 C1、C2、C3 的采样水样和空白配制硬水水样于 500ml 磨口锥形瓶中，分别

将此锥形瓶放入测试设定温度的恒温水浴锅中，插入玻璃长细管装置，恒温加热 6h，取出放至室温。

分别取出加热后的溶液 10ml 用慢速滤纸滤出于 250ml 锥形瓶中，测定钙离子的浓度，并分别标注加热

后的 C1、C2、C3 采样水样为 C1-1、C2-1、C3-1 水样和空白配制硬水水样加热后为 C0 水样。

B.3.5 结果计算

B.3.5.1 总硬度为 250mg±20mg/L、总碱度为 160m g±10mg/L 的配制硬水

阻垢性能用阻垢率 X（%）来表示，按下式计算：

式中：

C1-1——烧后的钙离子浓度，mg/L；

C1——烧前的钙离子浓度，mg/L；

注：C2、C3 测试样计算公式同上。

B.3.5.2 总硬度为 350mg±20mg/L、总碱度为 220m g±10mg/L 的配制硬水

阻垢性能用阻垢率 X（%）来表示，按下式计算：

式中：

C1-1——烧后的钙离子浓度，mg/L；

C1——烧前的钙离子浓度，mg/L；

注：C2、C3 测试样计算公式同上。

B.3.5.3 总硬度为 450mg±20mg/L、总碱度为 300m g±10mg/L 的配制硬水

阻垢性能用阻垢率 X（%）来表示，按下式计算：

式中：

C1-1——烧后的钙离子浓度，mg/L；

C1——烧前的钙离子浓度，mg/L；

C0——空白烧后的钙离子浓度，mg/L；

注：C2、C3 测试样计算公式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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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5.4 当加热温度超过 80℃，水质总硬度大于 400mg/L、总碱度大于 250mg/L 时

阻垢性能用阻垢率 X（%）来表示，按下式计算：

式中：

C——烧后的钙离子浓度，mg/L；

C1——烧前的钙离子浓度，mg/L；

C0——空白的钙离子烧后浓度，mg/L。

B.3.6 阻垢滤芯或组件中有效成分释放量（浓度）判定

根据以上试验结果，可将阻垢率大于 95%所需的总磷浓度值判定为阻垢滤芯或组件的有效释放

量（浓度）。

附 录 C 缓释阻垢剂有效阻垢浓度试验

本方法参照 GB/T 16632-2019。

C.1 主要仪器设备

C.1.1 恒温水浴锅：控温精度为±1℃。

C.1.2 分析天平：感量0.1mg。

C.1.3 500ml磨口锥形瓶。

C.1.4 50cm玻璃细管（内径2mm～4mm），带橡皮塞。

C.2 试剂

C.2.1 氯化镁（MgCl2∙6H2O）：分析纯。

C.2.2 碳酸氢钠：分析纯。

C.2.3 无水氯化钙：分析纯。

C.3 测定步骤

C.3.1 硬水的配制

准确量取 1L 纯水于 1L 烧杯中，加入 0.52g 的无水氯化钙（B.2.3），充分搅拌待完全溶解后，再

加入 0.50g 的氯化镁（B.2.1），搅拌使其溶解。滴定硬水的钙离子浓度值，使其控制在 180±5mg/L（以

钙离子计），该硬水总硬度 700mg/L 左右（以 CaCO3 计）。

C.3.2 缓释阻垢剂样品前处理

称取 5g 样品，用纯水清洗 10 分钟后，沥干水分，加入 B.3.1 所述的 1L 配制硬水中，浸泡 30min

左右，用滤纸滤出浸泡液检测总磷浓度（以磷酸根计），再用 B.3.1 所述配制硬水调节不同总磷浓度（以

磷酸根计），各量取 1L 不同总磷浓度值的溶液标注后备用。

C.3.3 非缓释型阻垢剂样品前处理

根据所需添加量，将非缓释型阻垢剂溶解于 B.3.1 所述的 1L 配制硬水中，标注后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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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4 阻垢率的测定

在 1L B.3.2、B.3.3 所述的试验样水中，缓慢加入 0.58g 的碳酸氢钠（B.2.2），慢加快搅至完全

溶解后，取样测定总碱度，使溶液总碱度达到 7.1～7.2mmol/L，取此试液 10ml 于 250ml 锥形瓶中，测

定钙离子浓度，并标注此浓度为加热前浓度 C 水样，目测观察 C水样，若出现浑浊或测定的钙离子浓度

小于 B.3.1 中的钙离子浓度要求达到 20mg/L 以上，则须重新配置。

同时按 B.3.1、B.3.4 步骤配制不加阻垢剂的空白水样，测定空白水样的钙离子浓度须与 B.3.1 中

钙离子浓度要求一致。加热后浓度 C0。

同时量取 250ml 标注为 C水样和空白水样于 500ml 磨口锥形瓶中，分别将此锥形瓶放入 90℃恒温

水浴锅中，插入玻璃长细管装置，恒温加热 6h，取出放至室温。分别取出加热后的溶液 10ml 用慢速滤

纸滤出于 250ml 锥形瓶中，测定钙离子的浓度，并分别标注加热后的 C水样为 C1 水样和空白水样加热

后为 C0 水样。

C.3.5 结果计算

阻垢性能用阻垢率 X（%）来表示，按下式计算：

式中：

C1——烧后的钙离子浓度，mg/L；

C——烧前的钙离子浓度，mg/L；

C0——空白的钙离子烧后浓度，mg/L。

C.3.6 阻垢剂有效含量（浓度）判定

根据以上试验结果，可将阻垢率大于 95%所需的阻垢剂总磷浓度值判定为阻垢剂的有效含量（浓

度）。

附 录 D （规范性）

阻垢滤芯或组件阻垢率测试方法 滴定硬度计算法

D.1 试验用水（GB 34914-2021 附录 A）

用纯水（电导率<10μS/cm）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加标配制（以配制100L试验用水为例）：

a) 分别称取25.1g二水CaCl2、21.05g七水MgSO4、7.90g NaCl，分别溶解于200mL的纯水中；称取

26.53g NaHCO3溶解于350mL的纯水中。

b) 将上述溶液依次加入100L纯水中，每加入一种溶液后应立即搅拌均匀，全部加完后充分搅拌

均匀。

c) 量取5.2%的NaClO原液5mL～10mL，用纯水稀释至1L，再量取100mL此稀释溶液加入上述100L

配制液中，立即搅拌均匀。

d) 用NaOH或HCL调节pH值，使其在7.0～7.5范围内。

e) 配制的试验用水应储存于避光的密闭容器中，应现制现用，不得使用隔夜配制的试验用水

注：所用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纯或相当纯度。

D.2 试验方法（GB/T 30306-2024 附录 G）



T/GDPMA 0003-2025

21

D.2.1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应满足如下要求：

a） 环境温度需控制在（25±5）℃；

b） 相对湿度为 45%～75%；

c） 水温需控制在（25±1）℃；

d） 进水压力控制范围：企业申报标称压力（1±10%）；

e） 制造商选配的辅助部件（如前置滤芯、后置滤芯、泵等部件）。

D.2.2 测试

按照下述步骤进行测试。

a） 依据产品使用说明要求对阻垢抑垢滤芯进行安装、调试、冲洗；测试用水以额定流量流经滤芯，

在产水量达到额定水处理量的 0%、25%、50%、75%、100%时分别收集流入样本和流出样本 2 L。

注：根据产品使用说明确定测试的运行模式。

b） 流入样本水样测试：流入样本不加热按照 GB/T 5750（所有部分）规定的方法进行总硬度测试。

c）滤液测试：流入样本和流出样本分别取500 mL 水样放置在配有冷凝回流装置的烧瓶中煮沸5min，

水样冷却至室温后用 1.0 μm 滤膜进行抽滤，滤液按照 GB/T 5750（所有部分）规定的方法进行总硬度

的测试。

D.2.3 计算

阻垢效果按下述公式进行计算：

10

12

CC
CCE






式中：

E—— 阻垢效果；

C₀ —— 流入样本总硬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C₁ —— 流入样本直接加热冷却后的澄清液总硬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C₂ —— 流出样本加热冷却后的澄清液总硬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附 录 E
阻垢滤芯或组件的 NSF 浸泡释出物试验

E.1 样品预处理

取阻垢滤芯2支或以上（足够试验用的2个平行样）按《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防护材料及水处理

材料卫生安全评价标准》（GB/T 17219报批稿）附录C水处理材料的C.1样品预处理：按照产品说明书提

供的清洗方式将产品清洗干净，若说明书未注明清洗方式，则先用纯水将水处理材料清洗干净，滤芯放

在相应设备或其他能够满足冲洗要求的容器或装置内进行冲洗，连续冲洗30 min。

E.2 浸泡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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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1 浸泡水制备

按《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防护材料及水处理材料卫生安全评价标准》（GB/T 17219报批稿）的

附录A输配水设备浸泡方法A.2.1。

E.2.2 浸泡要求

置于相应设备或其他能够满足浸泡要求的容器或装置内立即用浸泡水进行浸泡，应将配制水浸没或

充满产品。

E.2.2.1 非一体式滤芯或组件

按照产品外表面积与配制水的体积比为500 cm
2
/L的条件进行浸泡后，立即将浸泡液收集至预先洗

净的样品瓶内。

E.2.2.2 一体式滤芯

按照制造商标称连接方式连接进水管和内部连接管，在每个出水管取样，取样时按说明书排出饮用

水处理滤芯中的浸泡液，将浸泡液放入预先洗净的样品瓶内。

复合滤芯按照各组成部分的不同材质类别分别进行单独浸泡，操作无法满足此要求时，按照产品外

表面积与配制水的体积比为500 cm
2
/L的条件进行浸泡，检验指标应包括各个组成部分相关的指标。

反渗透滤芯及纳滤膜滤芯在排出浸泡液时，应将浓缩水端口也取样。

E.2.2.3 浸泡温度和时间

参照《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防护材料及水处理材料卫生安全评价》的25 ℃±5 ℃避光条件下

浸泡24 h±1 h。

E.3 NSF 浸泡方法和检验项目

E.3.1 NSF浸泡方法

将浸泡水灌满滤芯，剧烈摇晃三分钟，静置浸泡24 h后，浸泡水自然排出或将用压缩空气排出，并

收集水样；再继续将浸泡水灌满滤芯，剧烈摇晃三分钟，静置浸泡24 h后，自然排出或将用压缩空气排

出，收集第二个水样；再继续将浸泡水灌满滤芯，剧烈摇晃三分钟，静置浸泡24 h后，自然排出或用压

缩空气排出，收集第三个水样；

E.3.2 卫生安全检验项目

将 NSF 浸泡方法的 3 个水样混合均匀后取水样进行《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卫生安全评

价规范》（2001）或 GB/17219 规定检验项目进行检验。

用烧杯装入2L浸泡水进行3天的空白对照。混合样品应符合《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卫

生安全评价规范》（2001）的要求。

E.3.3 阻垢剂有效成分浸泡检验

磷（膦）酸盐类磷酸根含量，取NSF浸泡方法的3个水样，测量3个样品的总磷（按GB/T 11893 水质

总磷的测定），换算出磷酸盐（P2O5）的含量。应符合NSF/ANSI 42（磷酸盐0.5~10 mg/L）规定。

硅酸盐类二氧化硅含量，取NSD浸泡方法的3个水样，测量3个样品的二氧化硅（按GB/T 12149 测定），

应符合NSF/ANSI 42（二氧化硅0.5~16 mg/L）规定。

附 录 F （规范性）

使用缓释阻垢剂的水处理和供水中在停用条件的动态渗透阻垢成分残留浓度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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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样品要求

取最大净水流量和额定总净水量的不带压力桶的使用阻垢剂的水质处理器和供水系统 2台。

F.2 冲洗 30min 后的检验

水质处理器和供水系统首次使用时，普遍冲洗时间为30min。

取样检测：模拟用户首次使用后（出水时间段0s-20s）直接取进水、出水端和反渗透膜纳滤设备废

水端的水，收集前1～2升水样，检测首次瞬时释放的总磷（pH、电导率或浊度）残留物浓度。

F.3 按说明书的持续冲洗后，不同条件残留量的释出浓度检测

F.3.1 首次使用时残留量的释出浓度

按说明书持续冲洗后，连续放水10分钟后在出水端和废水端（及进水）各取250mL水样检验总磷或

二氧化硅、pH、电导率或浊度等释出浓度。

F.3.2 不同待机时间的检验

F.3.2.1 不利条件的不同待机时间

进水水温在38℃时使用的后待机时间分别在24h、48h、1周取样测定、出水时间段0s、20s、50s连

续采样3组样品，分别取进水、出水端和反渗透或纳滤设备废水端的水进行检验。

F.3.2.2 检验项目

检验总磷、pH和电导率或浊度，进水的样品为对照。

F.3.2.3 处理水量

分别记录水质处理器和供水系统的出水端和反渗透或纳滤设备废水端流量及累计产水量。

F.4 使用缓释阻垢剂的水质处理器在总净水量内的残留浓度测试

上述2台应用缓释阻剂家用或类似用途水质处理器经过38℃时测试检验后，记录已产水量，在总净

水量内，再每天运行2小时，出水时间段0s、20s、50s取出水端和反渗透膜纳滤设备废水端及出水口，

检验总磷、pH和电导率或浊度。

附 录 G （规范性）聚磷酸盐缓释阻垢剂生产过程的量化标准

依据《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20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

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31647-2018）、《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饮用水化学

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GB/T 17218）、NSF/ANSI 60等要求编制聚磷酸盐缓释阻垢剂生产过程量

化标准。

G.1 原料要求

严格选用食品添加剂级别磷酸 食品添加剂级别碳酸钠等原材料质量控制 并要求每批次的产品材

质单备案。

G.2 生产场所要求

G.2.1 独立厂房

厂区应远离污染源（如化工区、垃圾场等），距离≥500 米，有独立生产场所，必须与工业级产

品生产区域有物理隔离，避免交叉污染。

G.2.2 清洁度等级

生产车间表面修饰区、包装区空气洁净度应达到 30 万级。

G.2.3 布局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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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布局应有原料预处理区、熔融制胶区、淬冷成型区、表面修饰区、包装区和成品仓库等功能

分区，单向流设计：物料流向不可逆，避免回流污染。

G.2.4 环境控制：

熔融区：防爆设计（Class I Div 1），氧含量≤50 ppm（在线监测）

成型区：恒温恒湿（22±1℃，RH 40±5%），负压防尘（≥-15 Pa）

包装区：ISO 5 级洁净，粒子计数≥0.5μm≤3,520/m³

G.2.5 关键设备：

铂金坩埚熔炉：最高工作温度 1600℃，温度波动±2℃

急冷装置：铜辊淬冷速率≥1×10⁶ K/s

原子层沉积（ALD）设备：Al₂ O₃ 包覆厚度 50±5 nm

G.3 关键控制技术

G.3.1 产品配方标准统一化

包括配料、重量、化学反应时间、反应温度、干法烘干时间控制等。

G.3.2 熔化时间控制

从添加原料重量控制采用自动温度系统，严格控制温差±5度之间，并严格填写温度变化时间表格。

G.3.3 融化热溶液

通过料道过程的时间及温度控制 通过此过程完成排气 /均化/沉淀等步骤 控制热溶液流速 流量

温度等以完成每日生产过程一致性 认真填写过程控制表格。

G.3.4 机械出料热成型过程

严格控制出料温度及流量 已达到统一的成型标准。成型球体的应力控制 通过回火的温度控制 以

消除应力 保持球体冷热变化不产生爆裂 过程控制 填写温度控制表格。

G.3.5 成品筛分过程

控制颗粒及粉末的混入 通过直线筛分机及腰形筛分机 分离颗粒 粉末 球体 并填写成品率表格。

G.4 质量控制

G.4.1 认真检验成品率的比表面积 用称重法 控制比表面积的一致性 认真填写操作过程表格记录

G.4.2 每日生产班次 新出产品的浸泡测试 标注浸泡日期 时间 型号 填写表格备查。

G.4.3 每批次的包装编号 生产班次产品编号 半成品编号 生产成品编号 发货编号的统一性 以保证

产品的可追溯性。

G.4.4 每月至少每季度 做一次产品成分全分析 （委托第三方检测 并出具检测报告备案）。

G.4.5 聚磷酸盐阻垢剂 整体生产的可控性 具体表现在 原材料的一致性 生产过程控制的一致性 做

到应用产品使用量的一致性 产品释放的一致性 产品生产批次一致性 产品质量的可追溯性等 确保产

品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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